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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交通事故案件中保险人责任成立之要件 

周云 

[内容摘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发生交通事故后,强制责任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本文

对强制责任保险人责任成立的要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相关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交通事故  强制保险   责任成立 

  机动车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而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

的的保险。以机动车责任保险的效力基础或依据为标准可以将机动车责任保险分为自愿责任保险和强制责

任保险。交通事故案件中，第三人只能要求强制责任保险人对其损失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无

权要求自愿责任保险人赔偿。因为我国《保险法》没有赋予第三人对自愿责任保险人有直接请求赔偿的权

利。如果被保险人没有投保强制责任保险，第三人只能要求被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赔偿后，再向保险人

理赔。故本文讨论的“保险人”是指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道交法”和民法等侵权行为法应承担的

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没有发生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就不承担保险责任，换言之，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责

任必须在保险合同所承保的责任范围内，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否则只能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该赔偿

责任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是应当的、不可推卸的，只

要第三人对其提出请求，被保险人就必须赔偿。该赔偿责任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权利主体是第三人。我

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

项规定，被保险人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因为“被保险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被认为和保

险人形成法定合同关系（Statutory contract），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姓名不必要写入保险单，驾驶人员被视同

被保险人”。[1] 因此，根据我国条例规定，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是法定的被保险人，不管保险合同上

是否记载其姓名。“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投保人”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允许的合法驾

驶人”，首先是指经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允许的人员，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聘请的驾驶人、借

用人、承租人、承包人、挂靠人等。“合法”应理解为取得驾驶资格并处于适宜驾驶状态的人员，如未取得

驾驶资格或有驾驶资格但处于高度危险状态（醉酒、吸毒），即使是经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允许也不

能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通过盗窃、抢劫、抢夺等犯罪手段取得机动车而驾驶的

人员既不是经投保人允许的人员，也不是合法取得机动车而驾驶的人员，所以不能作为被保险人，不受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障，不能取得保险合同上的利益。但因为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是法律直接赋

予的，保险合同关于保险人免责条款的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即使是未经投保人允许非法驾驶车辆的人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保险人仍有义务对第三人的抢救费用进行垫付。为了平衡保险人的利益，

法律赋予保险人在垫付后有向致害人追偿的权利。此处的致害人不仅指被保险人，还包括被保险人以外驾

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人。 

  第三人是指责任保险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责任保险

合同之当事人是指投保人和责任保险人，关系人指被保险人。第三人只能是投保人、责任保险人和被保险

人以外的人。我国条例将机动车上的乘员排除在第三人之外。[2] 

  二、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负民事责任  至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未转化为法律责任的道义上的责任

都不可由保险人承保。因为如允许刑事责任可为责任保险之标的，“无异于鼓励人们犯罪，有违保险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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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被保险人纵因保险事故之发生，受刑事处罚之结果，而有金钱上之损失，如罚金或为罚金之易科等，

亦不应由保险人予以赔偿”。[3]至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竟合之情形，其民事责任部分可以向保险人主

张权利。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应受行政处罚时,其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由其

自己承担，其民事赔偿责任可以由保险人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 

三、被保险人必须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此处的“法”是指道交法、民法等侵权行为法。如果被保险人不是因

保险责任事故给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得由保险人负保险责任。 

  四、被保险人因非故意行为而承担的赔偿责任 无危险即无保险，保险人承保的就是“危险”，亦称“保

险事故”。该“危险”之发生，必须是偶然的。“偶然者，系指危险之发生，须出于吾人主观意料之外而言。”[4]

换言之，危险之发生，非于被保险人意料之中，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是其能够控制的行为，且是其能够预

先知道的行为，非出乎其意料之外，所产生的损失也是被保险人希望或放任的结果，是必然的，不是偶然

的。更何况“保险为一具有正面社会功能之制度”，[5]故被保险人故意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不得为责任保险之标的。[6]当然责任保险中故意致人损害应理解为“被保险人以致人损害的特定意图为加害

行为所造成第三人的损害。”[7]除此外，保险人不能免责。依照美国等国的保险法实务，对于被保险人的故

意行为是否属于除外责任，适用从严解释原则：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仅以被保险人

具有特定损害目的所造成第三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限，属于除外责任。在下列情形中，责任

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①无行为能力人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②被保

险人的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意图外的损害；③被保险人的自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④个别共同加害人的故意

行为；⑤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的。[8] 可见，美国法院对被保险人故意行为作

了较严格的限制，防止保险人随意运用除外责任的约定免除保险责任。 

  我国保险法第 28条第 2 款关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的规定，应当也适用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

险，并可以此为基础解释认为：被保险人以故意致人损害为特定目的发生交通事故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

责任，不属于保险人承保的范围。“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

险人免责。据此，不管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否正当，保险人均免除保险责任。该规定对保

险人的免责范围过于宽泛，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该条款适用的范围

加以限制。因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交通

事故相对于第三人而言是无辜的，所以条例也规定了保险人在此种情形下有垫付抢救费的义务。 

  五、第三人的损害后果与被保险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因交通事故承担的赔偿责任，是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

引起的赔偿责任，故只有当第三人的损害后果是由于被保险人的行为所造成，被保险人始有责任，方导致

保险人负赔偿之义务。如第三人的损害后果与被保险人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则被保险人不应负损害赔偿之

责，保险人也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交通部门认定机动车一方无事故的责任，那么

保险人是否要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就要从机动车一方的行为与第三人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进行审查。

如果有因果关系，即使机动车无事故责任，保险人也要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无因果关系，则保险人不应承

担保险赔偿责任。 

 六、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保险人只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被保险人

的责任不属于保险责任，则第三人不可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后，未到保险公司办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

保险合同变更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后，责任保险人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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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

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可见，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保险标的转移后，即使投保人不到保险公

司变更保险合同，保险人仍然要承担保险责任。但其余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人不当然继续承

担原保险合同的责任。因为我国保险法主要从自愿保险的角度规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而自愿保险合同是最大诚实信用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基于对对方的信任才签订保险合同。一旦保

险标的转移后，原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再享有保险利益，保险人与原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应自行终止，

双方之间不再存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保险人与保险标的受让人之间是否建立保险合同，仍然要建立在双方

信任的基础上，所以只有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并与保险标的受让人签订保险合同，保险人才对受让人因

保险事故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该条例没有对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后，投保人或受让人不到保

险公司办理保险合同变更手续，保险人对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承担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本文认为，

强制责任保险与自愿责任保险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强制要求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

投的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不可拒绝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内容也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因此，无

论对投保人还是对保险人而言，签订保险合同均是法定义务，保险人不需要考察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度，只

要投保人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就得保险。换言之，保险人只要收取了保险费，就要承担保险责任，而不管

被保险车辆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是谁。这主要取决于强制责任保险设立的宗旨是更好地保护受害第三人利

益，而非以填补被保险人所受的损失为主。故一旦被保险车辆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期间内发生了保

险事故，保险人就得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后未到保险公司办理合同变更手

续而拒绝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强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非“对人的保险”，而是“对物的保险”。

但为了避免司法人员在执行条例过程中产生分歧，以致影响法律实施尺度的统一性，建议今后在对“条例”

进行修改时，增加一条：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的，与该车辆有关的保险合同上之权利一并转移给被保险

车辆的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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